宜昌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治理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消防安全工作部署，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治本攻坚，进一步守牢全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底线，制定本方案。

一、治理范围与重点
（一）治理范围
全市城镇住宅小区（含实行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未实行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及公租房、保租房、国有直管公房、安置房等）。
（二）治理重点

1.消防设施设备类

重点治理消防管网无水或管网破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瘫痪及防火门、防火卷帘、防排烟系统未保持完好有效等隐患。

2.消防安全日常管理类

重点治理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或未持证上岗，电动自行车违规在地下车库、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充电，管道井未封堵或封堵不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锁闭，应急处置力量和处置能力不足等隐患。

二、责任分工

（一）市级层面

市住新局负责全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治理工作统筹协调、隐患跟踪、政策指导，巩固提升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市消防救援局负责业务培训、挂牌督办以及专业技术力量支持。

（二）县市区层面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含宜昌高新区管委会，下同）统筹组织住建、消防救援等部门和各街道（乡镇），推进本辖区城镇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治理工作。

各县市区消防救援部门向业委会（或代行实施的村、居民委员会，下同）、国有房屋产权单位下达消防隐患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汇总后函告街道（乡镇），参与消防隐患治理复核销号。
各县市区住建部门建立隐患台账，指导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会同发改、财政等将消防隐患治理纳入新增的城市更新项目计划，申报争取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等支持，会同消防救援部门组织复核销号。

（三）业委会（或代行实施的村、居民委员会）

住宅小区全体业主是消防安全治理的责任主体。业主大会是消防安全治理的决策主体，业委会是业主大会决策的执行主体。
已成立业委会的住宅小区，由业委会根据业主大会决策，组织实施隐患治理，包括：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合同约定范围内的隐患治理责任；协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专营单位落实合同约定范围外的隐患治理责任；拟定维修方案（可委托第三方消防工程单位）；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组织业主分摊资金；组织或参与隐患治理验收，申请复核销号；对符合应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情形的，申请街道（乡镇）组织联席会议认定。
未成立业委会的小区，由街道（乡镇）组织召开业主大会，经业主大会同意，可由社区（村）代行实施上述职责。
（四）物业服务企业

负责共用消防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查维护；配合专业检测维保单位实施定期检测维保；落实消防控制室24小时双人双岗值班及持证上岗制度；保障消防车道畅通，动态清理楼道、管道井杂物；及时劝阻制止违规停放充电、占用疏散通道等行为；每年至少组织1次消防应急演练及消防安全宣传。
三、治理流程

市住新局、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各县市区住建、消防救援部门及在管项目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全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培训。培训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以下流程，组织开展城镇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一）分类建立台账（4月15日前完成）

各县市区住建、消防救援部门在前期全覆盖排查基础上，按照消防隐患类别（消防设施设备类、消防安全日常管理类）和风险等级（重大隐患、一般隐患），分类建立隐患问题台账。
（二）制定治理清单（4月30日前完成）
各街道（乡镇）督促业委会对照隐患问题台账，制定消防隐患治理清单及资金筹集方案，逐个隐患明确治理责任单位及责任人、治理措施、资金筹集渠道、验收责任主体、销号时限。

各县市区住建部门汇总本辖区消防隐患治理清单，向同级消防救援部门报备。市住新局汇总全市消防隐患治理清单，向市消防救援局报备。

（三）分类推进治理（5月1日—11月30日完成）

各县市区住建、消防救援部门加强政策、业务指导。街道（乡镇）督促和指导业委会对照隐患治理清单，落实隐患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要求，加快治理隐患，2026年11月30日前完成全部治理任务。
1. 消防设施设备类隐患治理
（1）加强设施设备维护管理

业委会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加强物业管理区域共用消防设施设备巡查维护；配合专业检测维保单位实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定期检测维保，保障消防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2）质保期内消防隐患治理

业委会依据消防隐患整改通知书，协调和组织消防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治理隐患，治理完成后，配合消防工程原建设单位组织验收。业委会协调和组织有困难的，及时反馈县市区住建部门，由住建部门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督促或责令相关责任单位整改。
（3）质保期外消防隐患整治

业主共有的消防设施设备存在隐患的，业委会拟定维修方案、编制预算，按照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组织业主分摊资金进行治理，治理完成后组织验收。
业主共有的消防系统出现功能性障碍或部分设备严重损坏等重大安全隐患或紧急情况的，业委会依据隐患整改通知书，提出维修资金使用方案，提请街道（乡镇）组织联席会议，认定应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通过认定后，业委会按照“事前不用表决，事后再行公示”原则，应急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组织抢修和验收。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或未缴存资金的，业委会组织业主以现金方式分摊资金，或利用小区公共收益进行治理。
（4）城市更新项目范围内消防隐患治理

业委会向县市区住建部门申请，将消防设施设备隐患治理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项目计划，一并实施改造。城市更新项目完工后，业委会参与项目验收。
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并实施了消防隐患治理的，但仍存在消防隐患的，业委会协调项目实施单位落实质保期内的保修责任，维修完成后组织验收。
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但未实施消防隐患治理，或实施了消防隐患治理但质保期届满的，按照本条第（3）项措施治理。
（5）公租房、保租房、国有直管公房消防隐患治理

对公租房、保租房、国有直管公房等国有房屋存在的消防隐患，由产权单位负责筹集资金，组织拟定维修方案（也可委托第三方消防工程单位拟定），实施隐患治理并组织验收。
（6）未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安置房小区消防隐患治理

对未缴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安置房小区的消防隐患，由县市区政府组织筹集资金，业委会或相关管理单位拟定维修方案（也可委托第三方消防工程单位拟定），并实施隐患治理并组织验收。
（7）管道井消防隐患治理

业委会对管道井未封堵或封堵不严的消防隐患实施分类处置，属质保期内的，按照本条第（2）项措施治理；属质保期外的，按照本条第（3）项措施治理；属强弱电、供水专营单位施工破坏管道井防火分隔的，协调专营单位治理并组织验收。
（8）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消防隐患治理

对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地下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由业委会反馈县市区消防救援部门，各地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整治专班组织采取相应治理措施。

针对充电需求缺口，业委会可组织业主表决，通过小区闲置空地补建充电端口；不具备补建条件的，可建设换电设施，也可由街道（乡镇）组织利用社区闲置零星用地等集中解决。
2. 消防安全日常管理类隐患治理
（1）开展日常防火巡查检查

业委会监督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及时劝阻制止危害消防安全的行为；劝阻制止无效的，及时报告属地住建、消防部门协调处置。
（2）加强消防安全秩序管理

业委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保障消防车道畅通，动态清理楼道和管道井内杂物，严禁拆除常闭式防火门闭门器，杜绝安全出口锁闭问题，及时劝阻制止业主违规占用公共疏散通道的行为，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私拉飞线充电行为。
（3）落实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业委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落实消防控制室24小时双人双岗值班制度和持证上岗要求、检查和确认消防设施设备处于自动控制状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组织人员参加消防行业执业技能培训，解决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无证上岗、不能熟练操作火灾自动报警器等问题。
（4）开展应急处置力量培训

业委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规定配备应急处置力量人员和装备。消防救援部门通过典型培树、技能竞赛、集中培训等方式，开展联勤、联调，提升初起火灾处置能力。
（四）验收复核销号（贯穿全程，12月15日前完成）

住宅小区完成隐患整改后，由业委会向县市区住建部门提出验收复核申请，由县市区住建部门组织相关部门现场复核，复核通过的，予以销号；复核未通过的，指导业委会持续督促责任单位治理隐患，15个工作日内再次申请复核。
12月15日前，完成全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治理复核销号。确有治理难度的隐患，经县市区住建部门、消防救援认定后可适当延长销号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2月底。存在治理责任落实不力的，依法加强监督执法。隐患治理后，有关责任主体加强后续维保。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通过筹集财政奖补资金、调配惠民资金等多个渠道，筹集奖补资金，支持重大消防隐患治理，市级财政对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宜昌高新区给予适当支持。
（五）长效机制建设（贯穿全程，12月底前完成制度框架）

12月底前，县市区住建、消防救援部门推动建立城镇住宅小区消防设施设备维护管理和消防安全日常管理的长效机制，巩固消防隐患治理成效。重点包括：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常态化使用机制，专营单位消防责任协同机制，物业服务企业消防服务质量评价机制，业委会消防履职能力提升机制，社区代行实施消防隐患整治工作规范机制，消防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管理机制。
四、有关要求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城镇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治理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和过程监督，严格验收复核销号，确保治理措施落地见效。各街道（乡镇）要加强对业委会工作全过程指导和监督，对未按照本方案要求及时启动治理程序、拟定维修方案、组织业主表决或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业委会，由街道（乡镇）发送《履职督促函》，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并监督完成治理；对经督促仍不作为、慢作为的业委会，可以由街道（乡镇）依据《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责令限期整改，并视情况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决策推动。


